馬來西亞同學會補助要點

第一章  屬會活動補助

          第一條：申請活動補助之審核須參考下列事項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（1）主辦單位之全年預算及該項之確實預算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（2）活動性質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a）以帶動全屬會為優先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b）整合性活動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c）新活動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d）總會協辦之活動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（3）該項活動之結算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（4）本會財政預算案中"補助"項之預算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（5）主辦單位予協助徵收本會會費之成效。

第二條：補助金額，以不超過該項活動之不足額的1/3或不超過

NT$5000，視何為低。

第三條：申請手續由財政長訂定之。

第二章  車資補助

第四條：中南部及北部偏遠地區之屬會代表，參與總會之活動，

其車資補助以不超過申請額1/2為限。

第五條：中南部及北部偏遠地區之屬會代表參與幹事會議補助中

興號全部車資，若該地區無中興號客運，則補助國光號

全額車資。

第六條：若無繳交會費者，將不得享受此權利。

      第三章   懲罰

第七章：接受補助者，如被發現有不實之情形，除予追究責任外，

並酌停該屆申請補助之權利。

        此要點於1985年12月15日第十三屆幹事會通過。

        此要點於1990年3月11日第十七屆幹事會通過第一次修正。

  註明：北部偏遠地指中原，清華，交通，海洋，中央。

        中部偏遠地指中興，東海，中國醫，中山醫，逢甲等院校。

        南部偏遠地指成大，屏東，高雄等院校。

        1992年6月5日第六次幹事會議修正。
